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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執行董事  

 

高力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會 (「董事會」 )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 )欣然宣佈，彭志濤先生 (「彭先生」 )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

董事及首席技術官，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起生效。他被委派負責管理本

集團部份成員業務單位，協調技術專家處理本集團重大機器和設備之維

護工作和不時為本集團搜集鋼鐵 /金屬增值 生產過程技術 /方法的最新資

料。  

 

彭先生， 44 歲，早於二零零一年加入本集團電焊網業務部擔任銷售工程

師職位，此後在不同業務單位工作，特別是在本集團鋼鐵 /金屬增值生產

過程裡重大機器和設備的研究，更新，推薦與協調採購，安裝及維護工作

方面，在是次任命時，他已是本集團部份成員公司的董事。  

 

彭先生畢業於澳洲悉尼大學，持有工程 (機械 )學士學位。他在香港乃香港

總商會工業及科技委員會委員及香港五金商業總會理事會理事 ；他亦於

中國內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鶴山市委員會擔任香港特區聯絡組委員

及江門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擔任理事會執行會長與青年委員會會長。  

 

彭先生於過去 3 年內並無於其他上市公眾公司中擔任任何董事職位。  

 

彭先生與本公司已訂立每年可更新之服務合約並須符合相關本公司有關

董事輪值告退及重選條款之要求。他會享有薪酬每年約 1,050,000 港元，薪

酬乃參照其對集團的職務及職責、本公司的薪酬政策、當前市況以及董事

會轄下薪酬委員會的建議釐定。彭先生的薪酬須每年經董事會轄下薪酬

委員會檢討及不時經董事會參照其職責及表現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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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生為本集團主席、常務董事兼控股股東彭德忠先生 MH 的兒子，以及

本公司執行董事彭蘊萍小姐的兄長。除所披露外，於本公告日期，彭先生

與本公司及本集團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股股東並沒有任

何關係，並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之涵義，並無擁有本公司或本集

團股份之任何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彭先生已確認，並無有關彼獲委任之其他事宜須提請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及本公司股東垂注，亦無任何其他資

料須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2)條之任何條文須予以披露。  

 

董事會藉此機會歡迎彭先生加入董事會。  

 

 

承董事會命   

高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彭德忠 MH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彭德忠先生 MH、何慧餘先生及彭蘊萍小姐  

獨立非執行董事：  俞國根先生、陳逸昕先生及解端泰先生  

 

 

 

 

 

*   僅供識別  

 

 


